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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一次性奖金

个税新政下的节税分析

房琰沁 叶全华■

向员工发放全年一次性奖金（以下

简称一次性奖金）是企事业单位比较普

遍的做法。修改实施的个人所得税法

（以下简称新法）对居民个人所得税纳

税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取得的综合所

得采用了共性和个性化相结合的税前扣

除政策。对一次性奖金，财政部、税务

总局发布的《关于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后

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8］164号，以下简称新政）明确三年

过渡期内居民个人取得一次性奖金，计

税方式可以是单独计算纳税，也可以并

入当年综合所得计算纳税。笔者在纳税

人依法依规申报应税收入基础上，从不

同计税方式、税前扣除差异和税率拐点

效应三个视角，通过政策梳理和案例分

析，剖析新政对纳税人取得税后所得产

生的影响，探索合法依规节税的方法，

帮助纳税人充分享受改革红利。

一、综合所得的基本计税方法

摘 要： 新个人所得税法改变原有的计税方法，引入综合所得税前扣除制度，赋予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税方式选择权，
有效降低了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本文通过对综合所得和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税方式剖析，从不同计税方式、税前扣除、税率

拐点效应等对纳税影响的视角，提出纳税人依法通过平衡收入配置、足额税前扣除、规避增税区间等方法获得最优税后

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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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所得计税，并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只允

许采用一次。此外，一次性奖金属于工

资薪酬范畴，过渡期结束后，即自2022

年1月1日起，应并入当年综合所得计

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换算月应纳税所得额=一次性奖金

收入÷12。根据换算的月应纳所得额对

照《按月换算后的综合所得税率表》（见

表2），确定对应的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

数。应纳税额=一次性奖金收入×适用

税率－速算扣除数。

二、不同计税方式的纳税差异

分析

（一）低工资高奖金对纳税的影响

为体现工效挂钩，许多成长型、创

投型等企业采用了低工资高奖金的薪

酬发放形式。具体表现为按月发放基

本工资薪酬，年终根据效益给予一次性

奖金。

例1：一叶就职于一家互联网公司，

本文讨论的一次性奖金，是指行

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扣缴义务人根

据其全年经济效益和对员工全年工作

业绩的综合考核情况，向员工发放的

一次性奖金。为便于讨论，以下所称综

合所得除特别意思表达外均不包括一

次性奖金。

（一）综合所得计税方法

居民个人综合所得采用按月累计

预扣预缴、年度汇算清缴办法。年度综

合所得=年度收入额－准予扣除额=每

一年度收入额－（基本扣除费用＋专

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依法确定的

其他扣除）。

对照综合所得适用的年度个人所得

税税率表（见表1），确定适用税率和速

算扣除数。年度应纳税额=年度综合所

得×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二）一次性奖金计税方法

税务部门明确，过渡期内，允许纳

税人自行选择单独计税或并入当年度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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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底薪＋年终奖金”薪酬制度。全

年取得扣除“三险一金”等专项扣除后

的应税收入额90 000元，允许扣除的专

项附加扣除额24 000元，年度内取得一

次性奖金350 000元，没有其他收入和

扣除项目。纳税计算如下：

1.选择一次性奖金单独计税。

年度综合所得应纳税额=[90 000 －

（60 000＋24 000）]×3% － 0=180（元）。

一次性奖金应纳税额=350 000×

25% － 2 660=84 840（元）。

全年合计应缴纳个人所得税85 020

元。

2.选择并入当年度综合所得计税。

并计的年度综合所得=90 000 ＋

350 000－60 000－24 000=356 000（元）。

全年应纳税额＝356 000×25% －

31 920＝57 080（元）。

比较结果，选择并入当年度综合

所得计税可以少缴27 940元（85 020 －   

57 080）。这主要是一次性奖金与综合所

得适用的速算扣除数差异、适用税率对

冲以及计算公式导致变量的叠加结果。

综合所得处于较低档级，一次性奖金处

于较高档级时，优先选择并计计税。

（二）工资奖金均衡对纳税的影响

许多企业为了吸引有专业技能或运

销能力的员工，采用高年薪高奖金的薪

酬制度。

例2：税舟就职于一家高新技术公

司，是重点技术人员，对其待遇采用“高

薪＋年终奖金”方式发放。全年取得扣

除依法允许扣除的全部扣除额之后的应

税综合所得（以下简称应税综合所得）

216 000元，年内取得一次性奖金350 000

元，没有其他收入。

1.选择一次性奖金单独计税。

年度综合所得适用20%税率，年度

综合所得应纳税额=216 000×20% －

16 920=26 280（元）。

一次性奖金适用25%税率，一次性

奖金应纳税额=35 000×25% － 2 660=

84 840（元）。

全年合计应缴纳个人所得税111 120

元  （26 280+84 840）。

2.选择并入当年度综合所得计税。

适用30%税率，应纳税额=（216 000

＋35 000）×30%－52 920=116 880（元）。

比较结果，选择并入当年度综合所得

计税将多缴5 760元（116 880 －111 120）。

当综合所得与一次性奖金相对均衡时，

并入年度综合所得计税如果导致适用

税率档级提高，就会多缴税。因此，在

分别计税时处于低税率档级，并入计税

导致提高税率档级时，单独计税是优先

选择。

（三）高工资低奖金对纳税的影响

对于多数企事业单位采用的是传统

工资薪酬发放模式，员工的主要收入是

工资薪酬和日常考核奖励，一次性奖金

发放占比不是很高。

例3：小舟就职于某传统产业公司。

全年取得应税综合所得200 000元，年

内取得一次性奖金50 000元，没有其他

收入。

1.选择一次性奖金单独计税。

年度综合所得适用20%税率，年度

综合所得应纳税额=200 000×20% － 

16 920= 23 080（元）。

一次性奖金适用10%税率，一次

性奖金应纳税额=50 000×10% －210=     

4 790（元）。

全年合计应缴纳个人所得税27 870

元（23 080＋4 790）。

2.选择并入当年度综合所得计税。

全部适用20%税率，应纳税额=

（200 000 ＋ 50 000）×20% － 16 920=   

33 080（元）。

比较结果，选择并入当年度综合

所 得 计 税 将 多 缴5 210元（33 080 －           

27 870）。一次性奖金较低时适用税率档

级也低，并入后会引起适用税率提高，

导致多缴税。因此，一次性奖金并入引

起提高档级时，优先选择单独计税。

三、特殊情形的纳税差异分析

表1                个人所得税税率表（综合所得适用）                                                                             

级数 全年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36 000元的 3 0

2 超过36 000元至144 000元的部分 10 2 520

3 超过144 000元至300 000元的部分 20 16 920

4 超过300 000元至420 000元的部分 25 31 920

5 超过420 000元至660 000元的部分 30 52 920

6 超过660 000元至960 000元的部分 35 85 920

7 超过960 000元的部分 45 181 920

表2                 按月换算后的综合所得税率表                                                                             

级数 全年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3 000元的 3 0

2 超过3 000元至12 000元的部分 10 210

3 超过12 000元至25 000元的部分 20 1 410

4 超过25 000元至35 000元的部分 25 2 660

5 超过35 000元至55 000元的部分 30 4 410

6 超过55 000元至80 000元的部分 35 7 160

7 超过80 000元的部分 45 15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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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扣除额在年度综合所得中无法

充分扣除对纳税的影响

新法由于个税税前扣除费用的提高

和项目的增多，有效地减少了应税综合

所得，可以带来少缴税或不缴税的改革

红利。但新政取消了原政策中当月工资

薪金所得与费用扣除额的差额可以在一

次性奖金中予以补扣的方法，选择单独

计税就需要按照全额计算缴纳个税。对

于多数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来说，年度

综合所得在依法扣除年基本费用60 000

元、“三险一金”和专项扣除附加等扣除

额时，可能出现允许的扣除额在综合所

得中无法充分扣除、留有余额的情形。

这部分扣除余额不能在一次性奖金单

独计税中补扣，也不能结转次年继续扣

除。对于这部分群体，一般一次性奖金

也不是很高，选择并入综合所得可以减

少应税所得额，少缴或不需要缴税。

如，小房在一家小公司上班，全年

取得扣除“三险一金”等专项扣除之后

的应税收入额55 000元，允许扣除的

专项附加扣除额 24 000 元，年中取得

一次性奖金 25 000元，没有其他收入

和扣除项目。则小房年度综合所得不

但可以不缴个税，而且尚有29 000元              

（55 000 － 60 000 － 24 000=-29 000）的

扣除额不得结转下一年度继续扣除。此

时，如果一次性奖金选择单独计税，则

需缴纳个税750元（25 000×3%）；如果

选择并入当年度综合所得计税，则不需

要缴纳个税。

（二）税率拐点效应对纳税的影响

从一次性奖金单独计税开始就在适

用税率变档之间存在一个特殊的区间，

其间多发奖金，税后所得不增反降，笔

者称之为“税率拐点效应”。究其根源是

适用税率换档、速算扣除数规则改变。

纳税人应当规避。

1.区间计算原理。假设发放一次性

奖金X，折算后月度表适用税率T1，速

算扣除数D1，多发奖金区间变量值为

Y，X＋Y税前所得所对应的适用税率

为高一档级税率T2，速算扣除数D2。基

本原理是，一次性奖金为X值时，纳税

人税后所得达到最高值，之后进入新档

区，税后所得断崖式回落并逐步回升，

达到X＋Y值时为税后所得的平衡点，

那么X至X＋Y值的区间就是需要规

避的“税率拐点效应”区间（见图1）。

据此，确定平衡公式：

X－（X×T1－D1）=（X＋Y）－[（X

＋Y）×T2 － D2]

演算区间变量值公式：

Y=[X×（T2 － T1）－（D2 － D1）]

÷（1 － T2）

2.区间变量值确认。将各税率换档

临界点代入公式就可以得出应当规避

的区间。同时，新政明确一次性奖金是

根据奖金收入÷12的计算值对照月度

表，由于计算中存在四舍五入的情形，

因此，分界点的确切值应该是换档值

＋0.06元。以一次性奖金144 000元为

例，计算区间变量值和最大税后所得

差如下：

（1）当一次性奖金发放144 000.05

元时，换算月应纳税所得额为12 000元，

适用税率10%，速算扣除数为210，税后

所得=144 000.05 －（144 000.05×10%

－ 210）=129 810（元）。

（2）当一次性奖金发放144 000.06元

时，换算月应纳税所得额为12 000.01元，

适用税率20%，速算扣除数为1 410，税

后所得=144 000.06 －（144 000.06×20%

－ 1 410）=116 610（元）。此时，税后所得

最低，形成最大的税后所得差额为13 200

表3                 税率拐点效应区间和最大税差表                    单位：元                                                                       

一次性奖金 区间变量值 区间 最大税后所得差额

36 000 2 566.6666 36  000.06 ~38 566.67 2 310

144 000 16 500 144 000.06 ~160 500.00 13 200

300 000 18 333.3333 300 000.06 ~318 333.33 13 750

420 000 27 500 420 000.06 ~ 447 500.00 19 250

660 000 46 538.4615 660 000.06 ~ 706 538.46 30 250

960 000 160 000 960 000.06 ~1 120 000.00 88 000

表4                     税后所得节点变化表                               单位：元

税前所得 综合所得税后所得 一次性奖金税后所得 税后所得差异

36 000 34 920 34 920 0

36 000.06 34 920 32 610 2 310

144 000 132 120 129 810 2 310

144 000.06 132 120 116 610 15 510

300 000 256 920 241 410 15 510

300 000.06 256 920 227 660 29 260

420 000 346 920 317 660 29 260

420 000.06 346 920 298 410 48 510

660 000 514 920 466 410 48 510

660 000.06 514 920 436 160 78 760

960 000 719 920 631 160 88 760

960 000.06 719 920 543 160 176 760

1 000 000 731 920 565 160 166 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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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129 810 － 116 610）。

（3）税后所得处于最低之后，随着

一次性奖金的增加，税后所得自然增

加，当达到129 810元时，即为平衡点。

根据平衡公式：129 810=（144 000

＋Y）－ [（144 000＋Y）×20%－1 410]，

区间变量值Y=16 500元。

新政下，税率拐点效应区间和最大

税后所得差额如表3所示。

四、合理节税的选择

新政允许选择一次性奖金单独或

者并入计税，主要是考虑到对原优惠

政策的衔接和不同处理方法对税后所

得的影响。根据现行规定，纳税人取得

除全年一次性奖金以外的其他各种名

目奖金，一律并入当月工资、薪金收入

计税，不适用全年一次性奖金政策。同

时，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对每一个纳税

人只允许采用一次。笔者认为，一次性

奖金的发放并没有次数的限制，对于

较大金额的一次性奖金发放，更多的

是出于资金的考虑采用分期分次发放。

此时，只能选择其中一次适用该政策。

因此，对一次性奖金与综合所得进行

优化配置，只要处理得当，并不违反规

定，据此获得最优税后所得是可行的

做法。

（一）税后所得变化比较

分析方案优化的前提是要了解变化

的趋势。假设应税所得为X，增加发放

的所得为Y，且未发生档级变化，则：

收入额增长率=Y÷X×100%

税后所得增长率=Y×（1－税率）÷

[X －（X×税率－速算扣除数）]×100%

=Y×（1 －税率）÷[X×（1 －税率）＋

速算扣除数]×100%

以同处于3级的应税所得156 000元

和228 000元两个节点为例，X=156 000

元，Y=72 000 元（228 000 － 156 000），

则：

收入额增长率=72 000÷156 000×

100%=46.15%

综合所得税后所得增长率=72 000

×（1 － 20%）÷[156 000×（1 － 20%）

＋16 920]×100%=40.64%

一次性奖金税后所得增长率=72 000

×（1 － 20%）÷[156 000×（1 － 20%）

＋1 410]×100%=45.64%

同时，以税前所得156 000元为例，

分别按照综合所得和一次性奖金计算税

后所得如下：

综合所得下的税后所得=156 000 －

（156 000×20%－16 920）=141 720（元）。

一次性奖金下的税后所得=156 000

－（156 000×20% － 1 410）=126 210

（元）。

据此可以得出结论：税后所得的增

长率小于收入额增长率；速算扣除数越

大，增长率越低；除3%档级外的同一

区间，综合所得的税后所得大于一次性

奖金的税后所得；同时，通过测算其他

档级税后所得可知，随着税率档级的提

高，税后所得呈现折线下弯的趋势。

（二）组合计税方式的选择

1.一次性奖金应小于综合所得，同

时考虑级差因素，兼顾税率拐点效应，

避开增税区间。如上述税后所得计算

比较结果，结合对各变档节点的税后

所得计算（如表4所示），经分析可以看

出，在税前所得处于第一档级36 000元

以下时，综合所得与一次性奖金计算的

税后所得没有差异。从进入第二档级

开始，同样税前所得的情况下，按照综

合所得计算的税后所得始终要多于按

照一次性奖金计算的税后所得，主要是

受速算扣除数差异等影响。可见，税前

所得相同时，一次性奖金相对综合所得

来说是多缴个税的，税后所得与综合所

得计税方式下比较要减少，并且不同档

级之间金额越大，差异也越大。因此，

除已经处于最低档级外，在综合所得与

一次性奖金配置中，优先选择降低一次

性奖金比率，可以更多地少缴税，可以

产生具有适当级差配置的税后所得最

优化方案。

由于新法对档级区间的分配是不均

衡的（各区间值分别为36 000元、140 400

元、156 000 元、120 000 元、240 000 元、

300 000元），导致一次性奖金计税中各

个“跳档”区间对税后所得的影响程度

有所不同。因此，个人取得全部应税所

得的金额不同，级差优化配置有差异，

需要根据税率级差和速算扣除数差异

叠加效果进行综合比较，才能择优选

择，并不是级差最大化就是最优方案。

在实务中，考虑优化方案的基本思路

是，可以先将总应税收入额均分，使综

合所得与一次性奖金同时可以使用低

税率。此时虽然都使用了低税率，但由

于各档级减税效果的不同，还需将一

次性奖金按更低税率的拐点值进行配

置测算，从而选择出最优的税率档级

配置，并规避一次性奖金税率拐点增

税区间。

由于在实务中纳税人的总应税所

得并不是可以按照理想化的最优方案

进行发放，在年度总应税所得基本确认

后，根据上述基本思路，通过对各节点

分别选择综合所得或一次性奖金的配

置测算，就可以分析出全部税后所得的

最佳配置方案，进而确认一次性奖金的

最佳选择点。当然，对不同的年度总应

税所得如何进行最佳配置才是我们需

要知道的结果。因此，笔者采用了应税

所得滑动测算办法进行测算。

测算时，首先假定一个全部应税所

得数值，然后分三步进行测算：第一步，

全部应税所得平均分摊下的税后所得。

第二步，在有效区间内将一次性奖金或

综合所得分别配置为每一个换档节点

值，剩余所得则为对应的综合所得或一

次性奖金，计算相应的全部税后所得。

主要用于选择最佳效果的节点数值。

第三步对第二步中选择的配置值，进一

步在节点值进入高一级档级的上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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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和同一档级的下行区间内各选取一

个演算值进行税后所得的演算。主要

用于变化趋势分析，帮助分析全部应税

所得滑动数值的优化选择，确认变化节

点值。具体来说，就是当全部应税所得

处于节点值及以下时，已经选择的最佳

配置方案仍然可以取得最佳的节税效

果，但超过节点值后，该配置方案不再

是最佳，需要重新选择配置方案才能达

到最佳效果。根据三步多数值配置演

算结果，可以分析出全部应税所得选择

税后所得最大化配置方案的区间分布。

在具体演算过程中，笔者发现对于

总应税所得30万元以上的情形来说，选

择1万元的级差滑动数值进行测算的税

后所得，其相邻数值计算结果的差异额

可以缩小到500元以内，据此认为对于

这样的群体在实务中由于微量变化对税

后所得的滑动影响不大，进一步细化对

于实务的指导性并不是很强。因此，通

过Excel自动演算公式对比测算分析，

给出一个区间优化方案供实务参考：税

前应税总收入额在7.2万元以下的，只

要一次性奖金或综合所得均控制在3.6

万元以下，则均适用3%税率，不受速算

扣除数影响，可在控制值内自由分配；

7.2万元至28.8万元之间，应将综合所得

控制在14.4万元以下，避开跳入3档级

区域，可以在区间内自由配置，并尽可

能将一次性奖金纳入低档级；28.8万元

至66万元之间，选择一次性奖金为14.4

万元，余额选择综合所得；66万元至

128万元之间，选择一次性奖金为30万

元，余额选择综合所得；128万元至145

万元之间，选择一次性奖金为42万元，

余额选择综合所得；145万元至300万

元之间，选择一次性奖金为66万元，余

额选择综合所得；300万元以上，选择

一次性奖金66万元或96万元发放对税

后所得的差异影响较小。

2.低收入人群将一次性奖金与综

合所得均衡化，充分享受低税率区间

的叠加效果。比如，年收入15万元的

人群，在税前扣除60 000万元和“三险

一金”及个性化专项扣除附加之后，大

概率应税所得在72 000元以下，此时分

别配置在3.6万元以下，就可以均按3%

税率计税。

3.对于中高收入人群来说，应当采

用平滑法逐步实现均衡发放配置，避免

集中发放导致预扣预缴过大、汇算清缴

退税的发生。同时，需要注意制定灵活

的薪酬制度，明确奖金发放方式，以免

日后员工以一次性奖金发放不足为由产

生不必要的纠纷。

（三）应享尽享改革红利

由于扣除费用的提高和扣除项目

的增多，对于多数工薪阶层来说，可能

会出现综合所得扣除后仍有扣除余额

的情况。

《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

令第707号）第十三条第二款明确，一

个纳税年度内，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

除、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当年度扣除不

完的，不得结转以后年度扣除。新政规

定一次性奖金单独计税时不可以补扣，

需要缴纳个税。实务中，由于采用了预

扣预缴办法，对于全年可以扣除的总额

度难以确认，纳税人可以结合自己的综

合情况进行基本的匡算，作一个基本的

预判。从基本规定来看，除大病医疗需

要汇算清缴时据实扣除、存在不确定因

素外，其他的扣除费用是可以预期的。

因此，在发放一次性奖金、选择计税方

式时，纳税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综合所得

预期金额和可以扣除额度情况进行判

断，优先对依法可以扣除的金额进行配

置，实现充分扣除，享受少缴或不缴税

的改革红利。

（四）合理规避税率拐点区间

如上分析，一次性奖金存在税率拐

点效应增税区间，从完整性考虑，存在

两个区间（如图1所示）：一是税率拐点

之后，税后所得断档式下降，再恢复到

平衡点的区间。在该区间，多发奖金税

后所得减少，因此单位可以按照拐点金

额少发奖金，使纳税人得到最优税后所

得。二是从拐点前与拐点处最低税后所

得等值的金额到平衡点之间的区间。在

该区间，单位在不改变纳税人税后所得

下，可以少发奖金。前者考虑的是单位

与个人双赢，后者考虑的是单位利益。

笔者认为，单位发放奖金在保持单位发

放标准的基础上，应选择上述分析的最

优配置点作为一次性奖金发放，将可以

少发的奖金转入综合所得，给予员工最

大最优的税后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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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一次性奖金与税后所得变化模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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